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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张家川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部门评价的通知》（张财发发〔2024〕116号）文件精神，我单位高度重视，及时安排部署，指定专人负责，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效开展了2023年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确保了绩效评价工作的有序开展。现将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部门概况

（一）机构组成

张家川县畜牧技术推广站属事业公益一类单位，隶属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副科级二级预算单位。

（二）机构职能

畜牧技术推广站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县关于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畜牧法》和《草原法》；

2、负责全县畜牧、饲草科技新技术、新品种的试验、示范推广、指导、技术培训工作；

3、参与畜牧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4、负责制定畜禽良种繁育推广布局规划，开展良种引进、推广和改良工作，积极推进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5、负责全县畜禽粪污和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的指导与推广；

6、负责全县畜禽养殖场（合作社）规划设计及标准化养殖场示范创建指导工作；

7、负责统筹全县畜禽品种改良冻精、液氮、物资、器械、的发放、管理、和物资储备工作及基层冻配改良员的业务培训，指导、监督管理； 

8、负责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数据的统计监测和饲草业生产统计监测工作；      

9、指导畜牧业、饲草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和科研项目的管理工作；

10、参与指导全县畜牧、饲草商品基地、龙头企业建设；

11、负责全县畜牧、草业建设项目实施和管理工作；

12、负责宣传畜牧业、草业方针政策和法规;

13、完成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张家川县畜牧技术推广站为公益一类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8名，设站长1名，全额拨款事业拨款人员19人，单位实有人员15人，隶属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3年县级财政拨款收入总计项目预算596.4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85.8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61万元。
本年收入分别是：1、科学技术10.99万元；2、社会保障和就业29.99；3、卫生健康11.42万元；4、城乡社区10万元；5、农林水511.35万元，6、住房保障22.11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3年支出合计596.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85.8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26万元。
本年支出分别是：1、科学技术支出10.99万元；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99；3、卫生健康支出11.42万元；4、城乡社区支出10万元；5、农林水支出511.69万元，6、住房保障支出22.11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张家川县财政局2023年根据年初预算项目资金全部下达我单位。达到项目预算投资计划要求。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按照年初计划，支付相关支出，主要为业务工作经费及事业发展类项目资金支出。项目资金落实到位，预算执行达到预期目标。2023年项目实际支出情况如下：1、科学技术支出10.99万元；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99；3、卫生健康支出11.42万元；4、城乡社区支出10万元；5、农林水支出511.69万元，6、住房保障支出22.11万元。为加强经费预算管理，落实经费压缩指标为抓手，结合本单位实际业务需求，应支尽支，为节省节俭经费支出，不乱支不乱花，部分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较低。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方面，2023年我单位全面梳理了项目资金使用拨付相关的程序和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细则，严格按照有关财务制度进行资金拨付使用。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做到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2023年度我单位组织对县级财政预算的一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共涉及资金40万元。评价工作以单位为主，由各项目负责人对单位绩效工作进行督察、复审。经过汇审后，按时间节点将绩效评价报告上报县财政局。通过评价，我单位县级财政预算安排的1个项目中预算执行率达100%，评价结果为优秀等级。

存在的问题

1、对绩效评价工作不够重视，未按规定时间节点开展绩效评价并上报评价报告。评价表格填报内容不规范。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填写不完整不准确。部分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已达到预期目标”“完成”笼统表述；数量指标没有量化；未设置效益指标打分权重；个别项目既无评价结论也无得分汇总。

2、绩效评价工作不够规范。一是绩效评分表内容及报告填报不完整。个别项目绩效指标年初未设定目标值，仅自评时填写实际结果；个别项目评价时业绩值漏填；个别项目支出数填写与实际支出不一致；部分项目评价报告不完整，缺少问题与建议，或未填写评价结果。二是问题产生原因分析不够深入。项目支出存在预算执行率低、或未完成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等问题，在评价报告中未进行原因分析，未提出针对性的评价意见和建议。

3、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一是部分项目指标设置不完整，绩效目标没有设置效益指标；二是部分指标设置与项目实际相关性较低，仅套用共性指标，个性化指标设置过少，难以体现项目实施绩效；三是部分指标内容设定过于笼统或宽泛，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造成评价环节难以衡量。
4、评价质量不高，自评结论不够客观真实。部分项目评价结论与指标得分、指标完成值缺乏对应；个别项目评分结果较低但自评结论为“优”；个别项目仅有评价分数无评价结论。项目单位不注重资料收集整理，项目档案资料不全，绩效评价缺少有效资料的支撑，评价质量不高，评价结论不够客观真实，评价结论与实际绩效抽评结论偏离度较大。

（三）改进建议
1、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绩效管理机制。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组织领导，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明确责任主体，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完善内控制度，明确部门内部绩效目标设置、审核、监控和评价的责任分工，加强部门财务与业务工作衔接，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强化绩效目标管理，规范绩效目标编制。绩效目标是项目设立和实施的前提，是做好绩效评价等各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基础。下年度编制预算时要结合单位职责、项目实施实际，分解细化工作要求，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和相关指标，
规范绩效目标编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编制

强化绩效评价工作，提高评价报告质量。按照“谁使用、谁评价”的原则，建立健全项目和政策绩效评价工作机制，加快项目和政策绩效自评全覆盖，如实反映绩效目标实现结果，对绩效目标未达成或目标制定明显不合理的，要作出说明提出改进措施，逐步推进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提高部门和单位履职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常态机制，不断创新评价方法，提高绩效评价质量。

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协同联动机制。为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节约资源，减少重复检查，提高工作效率，压实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财政管理、维护财经纪律、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审计、财政建立指标共商、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整改共抓预算绩效管理协同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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